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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02月起適用

世事無常！ 別讓「意外事故」而使家庭、個人陷入生活困境中！

※ 如欲查詢所屬的職業類別，請洽本公司服務人員。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 本商品及簡介由華南產險發行及製作並由其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臺灣中小企業銀行」為行銷通路並代
理銷售，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華南產險自負。

※ 若未滿15足歲之被保險人於產壽險同業(含本公司)的有效保單，喪葬費用保額已累計超過61.5萬，將不予承保本專案。
※ 未滿15足歲被保險人投保本次方案喪葬費用保額加上產壽險同業(含本公司)的有效保單喪葬費用累計保額不得超過61.5萬。
※ 商品名稱：華南產物微型團體傷害保險
※ 商品文號：99.12.10金管保品字第09902210600號函核准、110.12.15(110)華產企字第298號函備查

保經代理專用111. 02 1-1

華南產物「微型團體傷害保險」簡介
1.保險範圍：因「意外傷害事故」所導致之失能或死亡。
2.保險期間：一年。
3.保險金額：30萬元 (失能保險金依「失能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給付5%~100%)。
4.要保單位(要保人)資格：
  (1)有一定雇主之員工團體。
  (2)依法成立之合作社、協會、職業工會、聯合團體、或聯盟所組成之團體。
  (3)非屬以上所列，但具有法人資格之團體。
5.承保對象(被保險人)：
  (1)原住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之成員或其服務對象，或各該對象之家庭成員。
  (2)漁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之成員，或各該對象之家庭成員。
  (3)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投保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或其家庭成員。
  (4)身心障礙者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之成員或其服務對象，或各該對象之家庭成員。 
  (5)社會福利慈善團體或機構之服務對象，或其家庭成員。
6.投保人數：限5人以上。
7.年齡限制：出生滿一個月以上至65足歲，續保可至70足歲。
                 (其他年齡之投保，請洽本公司服務人員。)
8.保險費：依本公司「職業分類表」保費分述如下。

提供您最高30萬元的失能、死亡(喪葬費用)保障


